第五章  采购项目技术、服务、采购合同内容条款及其他商务要求
一、项目概述

本项目共一个包，拟采购三名供应商为2026年工会重大节日及生日慰问品采购项目提供服务。
★二、服务内容及要求

1、服务内容

	序号
	名称
	数量

	1
	2026年元旦春节
	以实际发放为准

	2
	2026年端午节
	以实际发放为准

	3
	2026年中秋国庆节
	以实际发放为准

	4
	2026年生日慰问品
	以实际发放为准


2、服务要求

2.1供应商每次应提供三个商品类别（含粮油厨品类、个人护理类、奶品水饮类等三类）的方案供采购人选择；且所有方案的商品均能保证我院职工在提货时可正常供应。

2.2提货采取提货券方式，由成交供应商把慰问品发放方案制作在同一张商品提货券的正反面，采购方凭券到商家领取商品并签字确认。提货券内容包括：提货单位名称、商品品种规格、领取有效时间、编号、二维码、供应商印章等信息。

2.3提货券有效期不低于3个月。

2.4质量保证：供应商提供的商品必须严格遵守国家食品卫生安全条例的规定。如果供应商提供的食品出现安全、卫生等方面的质量问题造成的经济和法律责任由供应商全部承担。 

2.5提供推荐品牌米、油的检测报告；其他食用类物品的检测报告可成交后提供。【米、面的检测报告在响应文件中提供，其余产品单独提供承诺函，承诺在成交后签合同前提供】

★三、商务要求
3.1交货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3.2交货时间：“重大节日慰问品”分三次进行供货，第1次2026年春节慰问品，提货券于2026年1月30日前完成当批次供货；第2次2026年端午节慰问品，提货券于2026年6月5日前完成当批次供货；第3次2026年中秋国庆节慰问品，提货券于2026年9月11日前完成当批次供货。“生日慰问品”一次性供货，提货券于2026年1月30日前完成当批次供货。

3.3付款方式：在每次物品领取日期结束后15个工作日内，以实际收到劵数进行结算。

3.4其余商务条件

3.4.1本次采购标准为医院定额支付，支付标准重大节日慰问品：2150元/人/年，其中元旦春节750元/人，端午节700元/人，中秋国庆节700元/人；生日慰问品：500元/人；以上两项合计：2650元/人/年。每次分三个类别提货，金额见后面报价表。

3.4.2供应商提供每次推荐固定套餐（方案1），食用油、米必须注明国家等级标准。大米类不低于一等标准。食用油类不低于三级标准。进口油、米不纳入推荐品牌。

3.4.3非固定套餐提货金额（方案2），可按提货分类选超市内所有物品（含打折、特价商品）。本方案按品类分为一至三联提货券。

3.4.4供应商提供推荐品牌和非指定品牌的提货金额报价以超市标价金额进行填报。

3.4.5本次比选中标供应商为三家，由职工在三家中标供应商中自行选择其中一家，工会不承诺具体数量，按职工选择统计结算。

注：本章采购需求中标注“★”号的条款为本次采购项目的实质性要求，供应商应全部满足。

